
壹、前言
我國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率於 1993 年超

過 7%，成為高齡化 (ageing) 社會，2018

年 3月老年人口比率已超過 14%，正式邁入

高齡 (aged) 社會；依國家發展委員會推估，

預估於 2026 年我國將成為超高齡 (super-

aged) 社會 ( 老年人口比率超過 20%)。

15-64 歲工作年齡人口自 104 年後逐年減少

趨勢，及55歲以上勞動力參與率仍低於日、

韓、新加坡等主要國家等因素，除賡續推動

相關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措施外，勞

動部於近年起推動制定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

就業促進法」，以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續

留職場穩定就業，保障渠等就業權益，並經

總統 108 年 12 月 4 日公布自 109 年 12 月

4 日施行，並於同日公布施行 6部子法，期

透過該等措施之落實，建構友善就業環境，

活化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人力運用。

貳、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
法」重點

一、	 禁止年齡歧視：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

業主要面臨年齡歧視、社會刻板印象

等問題，因此「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

業促進法」訂定「禁止年齡歧視」專

章，禁止雇主因年齡因素對求職或受

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有直接或間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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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差別待遇，倘確有年齡歧視情事，

雇主須負舉證責任，若經認定屬實者，

將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 150萬元以下

罰鍰。

二、	 協助續留職場傳承經驗，促進世代交

流：為協助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續留職

場，透過推動職務再設計、職業訓練、

創業輔導等措施協助在職、失業及退

休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排除就業障礙，

強化專業知能，並續留職場傳承智慧

經驗與技術予年輕世代，促進世代交

流與合作。

三、	 放寬雇主以定期契約僱用高齡者：因

應 65 歲以上勞工需求，放寬雇主以定

期契約僱用 65 歲以上高齡者，不受勞

動基準法第 9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

之限制，增加勞雇雙方彈性。

四、	 提供相關獎助措施獎勵雇主僱用：提

供僱用獎助、跨域就業津貼、求職交

通補助金及繼續僱用補助等津貼獎助

強化雇主僱用誘因，釋出適合中高齡

者及高齡者之工作機會，鼓勵雇主持

續僱用中高齡者及高齡者。

五、	 推動銀髮人才服務：整合中央與地方

政府資源共同推動銀髮人才服務，於

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各分署設立銀髮人

才資源中心，宣導倡議中高齡及高齡

人力運用及延緩退休，輔導雇主進用

中高齡者及高齡者。另為協助中高齡

者及高齡者在地就業，補助地方政府

設置銀髮人才服務據點開發短期性、

臨時性、部分工時等工作機會，並將

建置退休人才資料庫促進退休人力再

運用。

参、	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			
6 部子法重點

一、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行細則

明確定義本法相關規定及名詞定義，包含

本部定期公布調查研究結果之頻率、中高齡

者及高齡者就業計畫、國際交流、職務再設

計之內涵、定期契約規定等事項。

二、在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穩定就業辦法

( 一 )	職業訓練之補助：雇主指派所僱用之

中高齡者或高齡者參加外部職業訓練，

得申請訓練費用最高 70%之補助。

( 二 )	職務再設計與就業輔具之補助：雇主

為協助中高齡及高齡者排除工作障礙，

得申請職務再設計或提供就業輔具之

補助，每人每年以新臺幣 10 萬元為

限。

( 三 )	世代合作之輔導及獎勵：獎勵雇主得

透過同一工作分工合作及調整內容等

方法，協助所僱用之中高齡者與高齡

者與差距年齡達 15 歲以上之受僱者共

同工作。

( 四 )	繼續僱用補助：雇主繼續僱用符合勞

動基準法第 5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

受僱者，達其所僱用符合該規定總人

數之 30%，繼續僱用達 6個月以上，

且不低於原有薪資者，得向公立就業

服務機構申請繼續僱用補助，繼續僱

用前 6 個月每月 1 萬 3 千元 ( 採非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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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計酬以外方式每小時 70 元 )，第

7-18 個月每月 1萬 5 千元 ( 採非按月

計酬以外方式每小時 80元 )。

三、失業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辦法

( 一 )	開辦高齡者職業訓練專班，提供職業

訓練補助：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參加

本部主辦、委託或補助辦理之職業訓

練課程，全額補助訓練費用，並準用

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發給職業訓練

生活津貼，未來亦將因應高齡者之身

心特性及未來就業型態開設高齡者職

業訓練專班。

( 二 )	創業貸款利息補貼：中高齡及高齡失

業者得辦理創業貸款，前 2年利息全

額補貼，利息補貼最高貸款額度 200

萬元；如中高齡及高齡失業者與 29 歲

以下青年共同創業，提供最長 7年之

利息補貼。前 3年利息全額補貼；第

4年起自行負擔年息 1.5%利息，差額

由中央主管機關補貼。

( 三 )	跨域就業補助：為減低失業之中高齡

者及高齡者異地就業障礙，協助其儘

速重回勞動市場就業，依就業保險促

進就業實施辦法提供跨域就業補助，

最長發給 12個月。

( 四 )	臨時工作津貼：失業之中高齡者及高

齡者，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

求職登記，經就業諮詢及推介就業，

得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，

並按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臨時工作津

貼，每月最高核給不得超過每月之基

本工資，最長以 6個月為限。

( 五 )	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：補助職場學

習及再適應津貼每人每月按基本工資

核給，及發給用人單位行政管理及輔

導費 ( 以發給之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

30% 計算 )，最長補助 3 個月，高齡

者經評估得延長至 6個月。	

( 六 )	僱用獎助：依僱用人數發給雇主獎助

費用，鼓勵雇主僱用，以協助中高齡

者順利就業，中高齡者每人每月發給

新臺幣 1 萬 3 千元 ( 採非按月計酬以

外方式每小時 70 元 )，高齡者每人每

月發給新臺幣 1 萬 5 千元 ( 採非按月

計酬以外方式每小時 80 元 )，最長發

給 12個月。

四、退休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再就業補助辦法

( 一 )	補助雇主對達勞動基準法第 54 條第 1

項第 1 款強制退休前一年之中高齡者

提供協助措施

1. 辦理勞工退休準備及調適之課程、

團體活動、個別諮詢、資訊、文宣。

同一雇主每年最高補助 50萬元。

2.辦理勞工退休後再就業之職涯發展、

就業諮詢、創業諮詢、職業訓練。

同一雇主每年最高補助 50萬元。

( 二 )	補助雇主僱用依法退休之高齡者傳承

專業技術及經驗

1. 補助講師鐘點費、非自有場地費、

其他必要費用。

2. 每位受僱用之高齡者每年最高補助

雇主新臺幣 10萬元，每位雇主每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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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補助 50萬元。

3.受理期間、審查及核銷作業等事項，

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。

五、地方政府成立銀髮人才服務據點補助辦法

( 一 )	地方主管機關得成立銀髮人才服務據

點辦理下列事項

1. 開發臨時性、季節性、短期性、部

分工時、社區服務等就業機會及就

業媒合。

2.提供勞動法令及職涯發展諮詢服務。

3.辦理就業促進活動及訓練研習課程。

4. 促進雇主聘僱專業銀髮人才傳承技

術及經驗。

5. 推廣世代交流及合作。

( 二 )	地方政府得按年研提實施計畫送中央

主管機關審核，補助項目包括

1. 開辦之設施設備費。

2. 設施設備汰換費。

3. 房屋租金。

4. 人事費。

5. 業務費。

六、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獎勵辦法

( 一 )	本辦法目的為獎勵對於促進中高齡者

及高齡者就業有卓越貢獻者之單位及

人員。

( 二 )	評選組別

1. 績優單位組：分為中小企業類、大

型企業類、中小型非營利組織或團

體類、大型非營利組織或團體類。

2. 從業人員組。

( 三 )	評選項目

1. 建立及推動友善中高齡者及高齡者

就業機制。

2. 促進中高齡者及高齡者職場穩定就

業措施。

3. 結合單位組織特性，辦理中高齡及

高齡人力發展之前瞻性或創意性措

施。

4. 執行前 3款所定項目具有成效及影

響力。

5. 其他足為楷模之事蹟。

( 四 )	績優單位及人員之評選，並由主管機

關成立評選小組辦理，預定每 2年辦

理1次。獲獎者由主管機關公開表揚，

頒發獎座 ( 牌 ) 及獎金，並得補助參加

國內外交流活動。

肆、結語
未來勞動部將持續推動相關促進中高齡者

及高齡者就業措施，增進其專業知能，排除

就業障礙，促進穩定就業，也辦理宣導及倡

議雇主進用中高齡及高齡勞工，鼓勵雇主釋

出適合渠等工作機會；未來期望透過專法及

子法之推動與落實，促進企業與中高齡及高

齡勞工成為雙贏夥伴關係，強化職場世代合

作，建構友善就業環境，強化國家競爭力。

43

勞工季刊02活用法規NO65_0312.indd   43 2021/3/15   下午 03:49:24


	勞工季刊-01樂說頭條_P1_0312_印刷2
	勞工季刊-01樂說頭條 P24-P39印刷
	勞工季刊-02活用法規_P40-P53印刷
	勞工季刊-勞工心聲P54-63_印刷
	動態瞭望NO65_0312_印刷
	封底裡_廣告_印刷



